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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
  壹、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學號：　       　 姓名：　         　 學系：　              學系　  年級　　班
      申請於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( □三下 □四上 )提前畢業
  貳、提前畢業條件
	項　　　目
	申請人填報
	學系審查
	學籍成績組審查

	1.院核心必修課程規定學分數／目前已修學分數
	／
	／
	／

	2.學系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／目前已修學分數
	／
	／
	／

	3.自由選修課程規定學分數／目前已修學分數
	／
	／
	／

	3.通識課程規定學分數／目前已修學分數
	／
	／
	／

	4.通過「英語文能力檢定」畢業條件之規定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	5.通過「通識學習護照」畢業條件之規定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	6.通過「學術倫理課程」畢業條件之規定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	7.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是否80分以上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	8.每學期操行成績平均是否80分以上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	9.每學期學業成績名次是否在10%內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	□是  □否


    ※請附上一份歷年成績單正本及推薦名次證明。
      依據本校「學則」第44及45條及「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」第2條規定。    
      大學部學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：
      一、修足該學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。  
      二、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。
      三、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。   
      四、每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者。
  叁、學系審查
        意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承辦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主任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肆、學籍成績組審查
        意見：截至申請該學期之各項資料　 □符合提前畢業資格　□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
        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承辦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學籍成績組組長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伍、核定
	教　務　長
	校　　　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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